
2023 年金凤区合理膳食行动工作方案

为全面推动《自治区居民营养实施方案（2018-2030 年）》，

因地制宜开展营养和膳食指导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加强营养人才培养及队伍建设。按照自治区卫健委

分配名额继续在金凤区范围内开展营养指导员培训。

（二）提高居民营养健康知识知晓水平。以全民营养周暨

“5·20”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为抓手，组织开展形式

多样的宣传活动，持续推进营养健康知识科普宣传，不断提升

人群营养健康知识水平。

（三）掌握城乡 3-6 岁学龄前儿童营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。

引导家长科学育儿，加强幼儿园营养膳食管理，提高学龄前儿

童营养健康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营养指导员培训。

按照自治区卫健委统一安排，通过线上、线下相结合的方

式，在医疗卫生、教育、民政等机构中选取从事公共卫生和营

养工作的相关人员开展营养学、食品卫生学、健康教育学理论

知识和实践技能培训，使其具备一定的营养健康知识技能，能

够为居民开展合理膳食、均衡营养指导，推进寄宿制学校、幼

儿园、养老机构、医院等机构配备营养师。（金凤区卫生健康局、

教育局、民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组织开展营养健康宣传。

加强高脂血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主要健康问题食养指南



的推广使用，结合年度宣传主题，在全民营养周暨“5·20”中

国学生营养日组织开展营养健康科普宣传。通过举办启动仪式、

发起活动倡议等方式，组织卫生健康、宣传、市场监管、教育、

民政等部门和机构，积极开展专家讲座、义诊活动，通过媒体

推送科普宣传作品，提升合理膳食行动社会影响力和全民参与

度，形成宣传活动统一引领、活动各显特色、社会各界积极参

与、多种媒体广泛传播、科普活动遍及城乡的良好氛围。推进

“健康餐厅（食堂）”创建活动，辖区所有医疗机构餐厅全部创

建“健康餐厅（食堂）”，学校、幼儿园、养老机构、机关单位

“健康餐厅（食堂）”创建率达到 30％，社会餐饮企业“健康

餐厅（食堂）”创建率达到 10％。（金凤区卫生健康局、宣传部、

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金凤分局、教育局、民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3-6 岁学龄前儿童营养状况调查。

根据自治区相关文件要求，配合自治区疾控中心在金凤区

组织开展 3-6 岁学龄前儿童营养状况调查。通过问卷调查、定

性访谈、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，掌握金凤区城乡 3-6 岁学龄

前儿童饮食行为及营养健康现状、儿童看护人对膳食营养的态

度和行为，分析儿童营养健康影响因素，提出相应工作措施建

议。（金凤区卫生健康局、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加强食品安全监管。强化特殊食品监管工作，组织

开展 2023 年辖区食品抽检工作。落实食品安全标准体系，推进

营养健康标准体系建设。指导餐饮等行业协会实施反食品浪费

等标准和规范，开展绿色饭店、绿色餐厅创建活动。开展防止

食品浪费宣传，查处食品浪费典型案例。（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金

凤分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宣传部职责分工负责）



(五）开展校园食品安全隐患排查。督促各级各类学校落实

食品安全校长（园长）负责制、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和食品安全

主体责任。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行动。2023 年用餐

人数 300 人以上的托幼机构食堂、用餐人数 500 人以上的学校

食堂、供餐人数超过 3000 人的学校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总监

和食品安全员配备比率达到 100%。（金凤区教育局、银川市市

场监管局金凤分局、卫生健康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内容。

“合理膳食行动”是《健康金凤行动（2019-2030 年）》的

重要工作内容，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营养健康工作，积极协调相

关部门，建立协作机制，强化资源整合，统筹推进落实。同时

要结合工作实际，通过多种途径、多种方式，动员全社会力量，

不断强化营养专业人才队伍能力建设，提升营养工作能力，提

高居民营养健康水平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，提升工作质量。

卫生健康局负责合理膳食行动工作的组织领导、部门协调

和经费保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对工作执行情况

进行督导检查。

金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积极参与营养指导员培训、

营养健康宣传活动，收集相关资料、完成工作总结并及时上报。

配合自治区疾控中心，认真组织开展辖区 3-6 岁学龄前儿童营

养状况调查，落实具体工作内容，按时完成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强化绩效考核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
合理膳食行动是健康金凤建设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，



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建立相应绩效评价机制，推动各项工作目

标任务的落实。


